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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審議事項                  
提案單位：法令諮詢第一組

承辦人：陳秋芬 分機 2401 

案由：為勞工局函請廢止「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

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乙案，業經審查完竣，謹提

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准勞工局（以下簡稱該局）一０一年二月二日北市

勞資字第一０一三０四六四六００號函略以： 

（一） 按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

法」(以下簡稱該辦法)自一００年八月十九日訂

定發布，而該局依該辦法審酌後認勞工教育中心

之場地使用管理並無該辦法第一條第二項所稱

有特殊需求而需另訂辦法之情形，且該局目前已

依該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定訂定勞工教育中

心勞工教育館場地使用收費基準在案。 

（二） 是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

第四款（「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廢止

之：……四、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

行者。」）規定，擬予廢止本辦法。 

二、準此，上開擬廢止辦法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

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尚無不合，擬予同意。 

三、檢附擬廢止法規表及本辦法條文各乙份。 

擬辦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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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      廢      止      法      規      表 

法   規   名   稱 發   布   日   期   文   號 廢     止     理     由 

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

工教育中心場地使用

管理辦法 

臺北市政府九十五年十月二十

三日(九五)府法三字第０九五

三二六六六九００號令發布。 

一、 按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

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該辦法)自一００

年八月十九日訂定發布，而勞工局依

該辦法審酌後認勞工教育中心之場地

使用管理並無該辦法第一條第二項所

稱有特殊需求而需另訂辦法之情形，

且勞工局目前已依該辦法第三條及第

六條規定訂定勞工教育中心勞工教育

館場地使用收費基準在案。 

二、 是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

十七條第四款（「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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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者，得廢止之：……四、同一事項

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。」）規

定，擬予廢止本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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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
 
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臺北市政府(95)府法三字第０九五三二六六六九００號令訂 

定發布 

 

 

第  一  條 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本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勞 

              教中心）場地（以下簡稱本場地）之使用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工局，管理機關為勞教中心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場地提供使用之範圍，包括承德勞動文化園區－勞工公園及勞工教育館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場地之使用用途，以辦理有關勞工教育、勞工福利或社會教育之下列活動 

              為限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學術性、教育性、政策推廣之集會、演講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休閒、育樂文化藝術及展覽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其他經本府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核准之活動。 

第  五  條   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准使用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使用目的不符前條各款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營業行為。但本辦法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。但因教育活動需要，經管理機 

                  關核准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       四  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有危害之虞。 

              五  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 

              六  有第十三條規定核准處分附款所載，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之情形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場地之使用順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管理機關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本府及所屬機關（構）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國內各事業單位、產職業工會、職工福利委員會等與勞工有關之法人、 

                  團體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第三款，同一順序同時有二以上申請使用者，以設籍登記屬臺北市者為 

              優先，其餘同一順序同時有二以上申請使用者，以登記在先，並完成申請手 

              續者優先使用。 

第  七  條    本場地之使用時間及收費基準如附表。 

第  八  條    本場地使用之申請，應於使用日之八日前為之。 

              申請人申請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活動文件，經管理機關核准，繳 

              交場地使用費、保證金及其他費用後，始得使用。但本府及所屬機關（構） 

              免繳保證金；除展演場所外，並免繳各項費用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核准處分，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。 

第  九  條    申請人使用本場地時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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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一  使用設備器材，除管理機關提供之項目外，其餘物品應自備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布置標語、海報、宣傳品等資料時，應先申請管理機關核准並貼掛於指 

                  定位置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所攜帶之貴重物品，應自行妥慎保管，管理機關不負保管之責。 

              四  未經管理機關核准，不得在本場地內外搭建臺架及電器設備時。 

              五  未經管理機關核准，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。 

              六  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，應嚴守場地使用時間；其有逾時， 

                  管理機關得視情形追償損失及相關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七  辦理活動，需印製收費入場券時，應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。 

              八 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、設備、公共安全、交通及環境衛生之 

                  維護，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。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。 

              九  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。 

             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，申請人應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其致管理機關遭受損害 

              者，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管理機關自保證金中扣除，不足時並得追償之。 

              必要時，管理機關得予強制拆除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 

第  十  條    申請人活動結束後，應即將場地、設備及物品回復原狀交還管理機關。如有 

              短少或損壞，應即補足或修復，並負損害賠償責任；違反者，管理機關得逕 

              行補足或修復，所需費用，由保證金中扣除，若有不足時，並得追償之。 

              申請人之保證金於活動結束時，經管理機關派員檢查場地、設備及器材等無 

              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後，無息退還。 

第 十一 條   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，致無法如期使用場地時，其繳納之各項費用及 

              保證金，除扣除已發生之費用或另議使用期間外，無息退還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情形，申請人應於原因消滅次日起三十日內，檢附相關事證，申請退還 

              。 

第 十二 條    申請人申請後無法如期使用者，應於使用日之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管理機關取 

              消使用，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，無息退還。 

              未遵守前項期限或未通知者，場地使用費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，不予退 

              還。 

第 十三 條    核准使用場地處分，得載明下列附款：「一、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管 

              理機關得廢止原核准使用處分，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且一 

             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：（一）有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情形之一。（二） 

             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（三）將場地轉讓（借）他人使用。（四 

              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（五）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從管理 

              機關之指示。二、管理機關有本辦法第十四條所定情形者，得廢止原核准處 

              分，並無息退還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，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。」之意旨 

              之文字內容。 

第 十四 條    管理機關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時，得於原核准使用日之三日 

              前，通知原申請人改期。如無法改期者，廢止原核准之處分，並無息退還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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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，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。 

第 十五 條    管理機關提供場地所收各項費用，應依規定解繳市庫。 

第 十六 條   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，由管理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七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